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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 05 

各位家長： 

 

請注意下列有關「強迫入學政策」的通告要點： 

 

    當局為協助執行強迫入學政策，於一九七九年制定及一九九七年加以修訂法例《僱傭條

例》及《僱用兒童規例》。如下︰ 

 
（一） 禁止僱用十五歲以下之兒童擔任工業及非工業性質之工作。 

 

（二） 凡兒童足十三歲，就讀日間學校但未完成中三之兒童，如得家長或監護人以書面

同意及能出示在學証明書者，可在非工業性機構從事兼職工作。 

 

（三） 在學証明書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代其子女或監護人直接向學校校長申請。申請表

格可以中文或英文填寫。填妥後交回校方，由學校轉送教育局學生輔導組辦理。  

 

（四） 勞工處處長在若干情況下豁免娛樂業（兒童藝員）僱主遵守《僱用兒童規例》內

所規定之若干限制。該項新安排之要點如下： 

 

〔甲〕 娛樂業僱用之兒童藝員，將不受年齡限制，換言之，凡在提供兒童課程

學校就讀之中、小學童，如經家長或監護人書面同意，而又能出示有效

之「在學証明書」，即可受僱為兒童藝員。 

 

〔乙〕 受僱之兒童藝員，工作時間須介乎上午七時至午夜十二時。在上課時間

內不得工作，而任何一天，亦不得工作超逾八小時。 

 

（五） 所有「在學証明書」，無論於何時簽發，其有效期限至每年九月三十日止。學童

如欲於上述日期後繼續從事兼職工作，必須重新申請此項証明書。 

 

（六） 勞工處將經常派出督察到不同工作地點視察，以確保每一名從事兼職工作之兒

童，均於符合法例之情況下受僱，且皆已獲發給有效之「在學証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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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 


